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9月20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3人，鑑於教育部所定之「補助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執行及管考作業要點」及「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宿舍作業要點」，規定「取得建造執照有困難者」不得申請或不予補助。由於早期建築法規並無要求建照及使用執照，部分偏鄉學校校舍因歷史因素，無法取得建照及使用執照，即使校舍毀損也無法申請補助或進行建物整修，對仍在使用這些校舍的師生實有安全之疑慮。爰此，建請教育部與內政部召開專案會議，針對無法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然卻有修繕需求之校舍建築，如何給予補助並進行修繕，提出妥善解決方案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教育部所訂「補助國民中小學校舍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執行及管考作業要點」第五條補助原則之規定：「土地產權未清楚，取得建造執照有困難者，及校舍報廢有困難者，不得申請補助。」又「補助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宿舍作業要點」第四條補助原則規定：「土地產權未清楚，取得建造執照有困難，或學校學生人數在三十人以下者且五年內有可能裁併校者，不予補助新（整）建經費。」基此，許多偏鄉校舍囿於前開規定，即使建物老舊卻因無法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未能申請修繕補助，此對仍在使用這些校舍的師生而言不僅不公平，更有安全之疑慮。

二、早期建築法規並無要求建照及使用執照，且建照及使用執照申請過程繁雜，部分偏鄉校舍已經老舊毀損，但學生安全問題不容忽視。爰此，建請教育部並與內政部召開專案會議，針對無法取得建築使用執照，然卻有修繕需求之校舍建築，加速輔導改善並進行建物修繕，期能提供偏鄉足夠且安全無虞的校園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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